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摘要

上市公司：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闽福发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交易对方 住所 通讯地址 交易对方 住所 通讯地址

佟建勋 长春市朝阳区富锦路

＊

号

北京市海淀区

北 四 环 中 路

２２９

号海泰 大

厦

９０８

室

杨骁峰

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彩虹一路

＊

号内

＊

号楼

＊

单元

＊

层

＊

号

北京市海

淀区北四环中

路

２２９

号海泰

大厦

９０８

室

牛封 哈尔滨市南岗区繁荣街

＊

号 李长春 吉林省九台市团结街向德委

＊

组

高扬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曲

线街

＊

号

＊

栋

＊

单元

＊

室

赵民焱

哈尔滨市南岗区七政街

＊

号

＊

单元

＊

楼

＊

号

王伟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幸福路

＊

号街坊

＊

栋

＊

号

马梅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黄花办事处韶山

＊

委

＊

组

蔡鹏飞 哈尔滨市南岗区繁荣街

＊

号 佟建伟 长春市朝阳区富锦路

＊

号

李树甲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

号 宋礼明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南湖新村东街

＊

栋

＊

门

＊

号

杨成枝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新街

＊

号

＊

王雪飞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香通街

＊

号

＊

单

元

＊

楼

＊

门

曹勇波

黑龙江省延寿县延寿镇团结

街综合组

郑达明

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

＊

号

＊

栋

＊

单元

＊

层

＊

号

王彬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西三条

街

＊

号

何山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

＊

号

孙世彬

哈尔滨市动力区绝缘头道街

＊

栋

＊

单元

＊

室

１７

名非管理

层股东

－ －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报告书全文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欧地安全体股东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具备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

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欧地安是国内领先的集电磁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电磁安防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服务为一体

的专业化电磁安防解决方案提供商。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交易中，上市公

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欧地安合计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１

、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的总对价确定为

５８

，

２８０．８１

万元。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各交易

对方所获对价的形式、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风险的不同，交易对方内部协商后同意：以发行股份方式向欧地安管理层股东佟建

勋、牛封、高扬、王伟、蔡鹏飞、李树甲、杨成枝、曹勇波、王彬、孙世彬、杨骁峰、李长春、赵民焱、马梅、佟建伟、宋礼明、王雪飞、郑达明、何山收购

其持有的欧地安

６１．０５％

股权，对价为

３７

，

２３６．６７

万元；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欧地安非管理层股东李丹、汇金立方、三花控股、

秦怡玲、许灵芝、曹彦、威士曼、广厦网络、马汝平、任冬艳、许慧、张阿英、李兴华、李佳、文波、张颖、田鑫收购其持有的欧地安

３８．９５％

股权，对价

为

２１

，

０４４．１４

万元，其中股份对价

６

，

３１３．２４

万元，现金对价

１４

，

７３０．９０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神州学人将持有欧地安

１００％

股权。

２

、拟向金谷融通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１４

，

７３０．９０

万元拟用于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剩余

１

，

２６９．１０

万元

拟用于支付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和交易税费。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总金额（本次收购对

价

５８

，

２８０．８１

万元与本次配套融资金额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之和）的

２５％

。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标的资产的估值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欧地安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欧地安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５８

，

４００

万元。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欧地安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５８

，

２８０．８１

万元。

标的资产评估值对折现率、税率及收入增长率的敏感性分析如下：

对折现率的敏感性分析

评估报告折现率

０．１０９２

评估报告评估值（元）

５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折现率变动情况 绝对值减少

０．００２

绝对值减少

０．００１

绝对值增加

０．００１

绝对值增加

０．００２

折现率取值

０．１０７２ ０．１０８２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１１２

评估值（元）

５９６

，

９９７

，

９００ ５９０

，

４４３

，

３００ ５７７

，

７００

，

３００ ５７１

，

５０５

，

２００

评估值变动额（元）

１２

，

９９７

，

９００ ６

，

４４３

，

３００ －６

，

２９９

，

７００ －１２

，

４９４

，

８００

评估值变动率

２．２３％ １．１０％ －１．０８％ －２．１４％

对税率的敏感性分析

评估报告所得税率（

％

）

１６

评估报告评估值（元）

５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所得税率变动情况 绝对值下降

２

绝对值下降

１

绝对值上升

１

绝对值上升

２

所得税率取值

１４ １５ １７ １８

评估值（元）

５９９

，

２６３

，

３００ ５９１

，

６４４

，

２００ ５７６

，

３６６

，

３００ ５６８

，

７０７

，

５００

评估值变动额

１５

，

２６３

，

３００ ７

，

６４４

，

２００ －７

，

６３３

，

７００ －１５

，

２９２

，

５００

评估值变动率

２．６１％ １．３１％ －１．３１％ －２．６２％

对收入增长率的敏感性分析

评估报告评估值（元）

５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收入增长率变动情况 下降

２％

下降

１％

上升

１％

上升

２％

评估值（元）

５７５

，

０９１

，

３００ ５７９

，

５４１

，

５００ ５８８

，

５０２

，

４００ ５９３

，

０１３

，

２００

评估值变动额

－８

，

９０８

，

７００ －４

，

４５８

，

５００ ４

，

５０２

，

４００ ９

，

０１３

，

２００

评估值变动率

－１．５３％ －０．７６％ ０．７７％ １．５４％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均为神州学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上市公司本次向佟建勋等

３６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金谷融通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３．８８

元

／

股。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上市公司向佟建勋等

３６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本次收购对价

４３

，

５４９．９１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１１２

，

２４２

，

０４１

股。

（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向金谷融通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

４１

，

２３７

，

１１３

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９８８

，

３５７

，

３９４

股。

四、股份锁定期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对方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盈利承诺补偿的可实

现性，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

２０１６

年度欧地安《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并根据上述报告完成盈利承诺补偿和标的资产减值补偿

（如有）后，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方可解禁。

（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金谷融通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

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

本次交易对方承诺欧地安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３

，

８００

万元、

４

，

８００

万元、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５００

万元。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则交易对方将按照签署的《盈利承

诺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办法详见本报告书“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六 业绩承诺及补偿”。

欧地安的业绩承诺是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中承诺期内的预测净利润数作出的，与资产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中的盈利

预测金额基本一致。

六、对交易对方的奖励对价

为充分考虑到交易完成后欧地安实际经营业绩可能超出评估报告中收益法各年预测净利润、目前对欧地安的估值结果低于其实际价值

的可能；同时也为避免交易对方各年在实现承诺利润后缺乏动力进一步地发展业务，本次交易方案中包括了对交易对方的奖励对价安排：

交易各方约定如果欧地安在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高于承诺净利润总额， 则超出部分的

３０％

应作为奖

励对价由上市公司向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仍在欧地安留任的管理层股东一次性支付现金奖励。

七、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广厦网络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获

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

九、主要风险因素

除涉及行政审批不确定性外，本次交易还存在如下重大风险：

１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机构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交易标的的最终评估结论。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

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６６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欧地安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净值为

５８

，

４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８５．６０％

。经

交易各方协商，欧地安的最终交易作价为

５８

，

２８０．８１

万元。

本次标的资产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主要是由于欧地安近年来业务发展快速增长、经营效益稳定上升，未来存在较为理想的发

展前景；同时，欧地安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数十项电磁安防技术专利及相关软件著作权、全面的电磁安防技术和丰富的方案设计经验、高

标准的行业资质和产品认证体系、高端行业客户资源、以及其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的价值未充分在账面体现。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责的职责，但仍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特别是

宏观经济的波动、国家法规及行业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环境等情况，使未来盈利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

际情况不符的情形，进而可能对上市公司股东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存在前述相关因素影响标的资产盈利能力进而影响标的资产估值的风险。 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的利

益，本次交易对方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中承诺欧地安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３

，

８００

万元、

４

，

８００

万元、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

，

５００

万元，该利润承诺数高于《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

确定的欧地安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

２

、交易终止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承诺补偿协议》的生效条件是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同时，交易双方在交易协议中约定了在特定情形出现时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协议终止本次交易。此外，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

交易双方可能需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双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则本次交易存在终止的可能。提

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

３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商誉约为

２．９３

亿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本次交易形成

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欧地安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上市公司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公

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利用上市公司和欧地安在业务、客户方面的互补性进行资源整合，积极发挥欧地安的优势，保持欧地安的持

续竞争力，将因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４

、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欧地安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了防范整合风险，上市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对欧地安进行整合：

（

１

）上市公司将选派相关人员担任欧地安董事会成员，以把握和指导欧地安的经营计划和业务方向。

（

２

）保持欧地安管理团队的稳定，维持欧地安目前的业务模式、机构设置、激励制度，避免其业务因本次交易受到影响。

（

３

）对欧地安进行客户资源的整合，以实现上市公司和欧地安的客户资源共享，共同进行客户开发和交叉销售，促进双方业务量的提升。

（

４

）将欧地安的财务管理纳入公司统一财务管理体系，防范欧地安的运营、财务风险。要求其重大资金运用事项需报其董事会审议后方

可操作实施，遵守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同时上市公司将对欧地安进行定期内审。

本次交易完成后神州学人能否通过整合既保证上市公司对欧地安的控制力又保持欧地安原有竞争优势并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

应，具有不确定性，整合结果可能未能充分发挥本次交易预期的协同效应，从而对上市公司和股东造成不利影响。

５

、人员流失风险

专业的技术团队及管理团队是欧地安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欧地安在行业内保持技术优势及公司持续稳定经营的关键所在。因此，保

持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稳定是欧地安未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欧地安的技术团队及核心管理人员的稳定性是决定本次收购成功与否

的重要因素，人员流失将对欧地安未来的经营和业务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欧地安的核心技术人员和核心管理人员目前均与欧地安签署了有效的劳动合同。在本次交易前，上述人员均为欧地安的股东，通过本次

交易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有利于保持其与上市公司利益的一致性，从而促进提高其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中，相关人员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

年内确保在欧地安持续任职。上述安排均有利于降低欧地安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管理人

员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离职风险。

６

、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欧地安属于电磁安防行业，行业及公司业务特点决定了其收入确认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每年第三、四季度确认收入的金额明显

高于第一、二季度。由于项目总体周期较长，欧地安给予客户的信用期通常为

１２－１８

个月，导致收款流程较长，呈现较为明显的“跨年度”支付特

征，使得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欧地安应收账款账面净额分别为

１１

，

８７６．００

万元、

１０

，

４２１．５２

万元和

８

，

４９９．９５

万元，占

欧地安同期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４９．５８％

、

４４．０３％

和

４７．７８％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９．６９％

、

３５．３４％

和

３５．６５％

，绝对金额及占比均较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欧地安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７

，

２６１．９９

万元， 占比为

５６．９７％

； 账龄在一至二年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４

，

７６４．１２

万元，占比为

３７．３８％

，两者占比合计为

９４．３５％

，主要为信用期内的应收账款（含质保金）。

金额较大的应收账款将影响欧地安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给欧地安的营运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尽管欧地安主要客户

具有良好的信用和较强的实力，应收账款回收风险较低，未出现应收账款未能收回的情况，但如果出现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而发生坏账的

情况，将可能对欧地安业绩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７

、下游行业集中度较高及行业波动的风险

欧地安定位于为高端行业客户提供高技术含量、高品质的电磁安防核心产品和面对复杂问题的工程技术服务，重点服务于军工航天、能

源化工、轨道交通、风力发电、教育等高端行业市场，欧地安发展策略决定了公司的行业客户集中度较高。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

度，欧地安来自上述五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３．０７％

、

９３．８４％

和

９０．８１％

。

虽然欧地安客户需求稳定，但如果未来上述行业市场发生不可预测的不利变化或者对公司的需求减少，将对欧地安的盈利能力产生不

利影响。电磁安防行业受国家产业政策及下游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影响较大，如果下游行业受到国家政策或其他明显的经济波动性因素

影响，将会对欧地安造成一定程度的经营风险。

８

、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由于所属行业特性，欧地安营业收入呈现较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一般情况下上半年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总额的比重较小，下半年

特别是第四季度欧地安实现的营业收入较多。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年初制订预算计划、春节长假等因素，欧地安的军工航天、能源化工、轨道

交通、风力发电、教育等行业客户的项目招投标事项自第二季度起才陆续开始。受此制约，欧地安每年从第二季度开始才陆续进入项目实施

阶段，第三、四季度是欧地安项目实施的集中期。与此相适应，欧地安的营业收入呈现季节性特征。此外，欧地安从事的一些工程项目施工特

点也影响着营业收入的均衡性。每年第一季度，由于北方地区温度较低，冻土层较厚，欧地安无法开展接地工程项目，对这类工程项目即使在

第一季度中标，其施工也会在第二季度开始，进而影响了营业收入的确认时点。因此欧地安下半年的经营业绩一般好于上半年，欧地安营业

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的风险。

９

、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欧地安取得了编号为

ＧＲ２００８１１００１１０４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有效期为

３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欧地安又取得了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０００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

３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长屏公司取得了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４２０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

为

３

年。欧地安和长屏公司按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有效期内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１５％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欧地安享受的所得税优惠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１３．４７％

、

１２．３３％

和

１２．０８％

，税收优惠未构成欧地安

净利润的主要来源。如果国家相关税收政策发生变化，致使欧地安不能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将对欧地安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１０

、业务资质受限的风险

目前欧地安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主要业务资质如下：

资质项目 认定单位 有效期满日期

防雷工程专业设计资质证

－

甲级 中国气象局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防雷工程专业施工资质证

－

甲级 中国气象局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安防工程企业资质证书

－

壹级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 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审查认证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国防通信网设备器材进网许可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军用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电磁安防行业在我国仍属于新兴行业，国家对该领域的管理还处在逐步完善、逐步规范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管理机制尚需不断完善。尽

管在报告期内欧地安经营相关业务资质均顺利通过验收并取得换发新证，但不排除未来国家政策变化或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欧地安相关业

务资质无法取得的情况，对欧地安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除上述风险外，本公司在本报告书第十三章披露了本次交易的其他风险，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闽福发

Ａ

、神州学人、本公司、上市

公司、公司

指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欧地安、标的公司 指 北京欧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北京欧地安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标的股权 指 神州学人拟收购的欧地安全部股东所持欧地安

１００％

的股权

交易对方、欧地安全部股东、补偿

义务人

指

本次神州学人拟收购的标的公司的全部股东，分别为佟建勋、牛封、高扬、王伟、蔡鹏飞、李树甲、杨

成枝、曹勇波、王彬、孙世彬、杨骁峰、李长春、赵民焱、马梅、佟建伟、宋礼明、王雪飞、郑达明、何山、

李丹、汇金立方、三花控股、秦怡玲、许灵芝、曹彦、威士曼、广厦网络、马汝平、任冬艳、许慧、张阿英、

李兴华、李佳、文波、张颖、田鑫

交易各方 指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股权的转让方欧地安全部股东，以及收购方神州学人

交易价格、交易对价、收购对价 指

神州学人本次通过向欧地安全部股东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

权的价格

欧地安有限 指 北京欧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北京欧地安科技有限公司

新华同创 指 新华同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汇金立方 指 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欧地安的法人股股东

三花控股 指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欧地安的法人股股东

威士曼 指 北京威士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欧地安的法人股股东

广厦网络 指 北京广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更名为北京广厦网络技术股份公司，欧地安的法人股股东

长春安可 指 长春安可精密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原长春欧地安电磁安防产业有限公司，欧地安的全资子公司

长屏公司 指 长屏（北京）电磁防护技术有限公司，欧地安的全资子公司

欧地安电工 指 北京欧地安电子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欧地安的全资子公司

沃思华 指 北京沃思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欧地安的全资子公司

思蒙特 指 思蒙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原沃思华控股子公司，现已注销

重庆金美 指 重庆市金美通信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福发发电 指 福州福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金谷融通 指 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法人股股东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ＣＲＣＣ

指 铁路产品认证中心的英文简称，是铁道部惟一授权的铁路产品检验机构

ＧＢ

指 国家标准

／

国标

ＧＪＢ

指 国家军用标准

／

军标

ＩＥＣ

指 国际电工委员会

ＵＬ

指

保险商试验所（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ｒ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ｃ．

）。

ＵＬ

安全试验所是美国权威的、也是世界上从事安全试

验和鉴定的较大的民间机构。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产品，通常须通过

ＵＬ

认证

ＣＥ

指

欧洲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ａｔｅ Ｅｕｒｏｐｐｅｎｅ

）的法语缩写，

ＣＥ

标志是欧盟法律对欧盟市场上的产品提出的一

种强制性要求。通过加贴

ＣＥ

标志，表明产品符合欧盟《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方法》指令的基本要求

ＲｏＨＳ

指

是欧盟立法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 全称为 《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

令》

ＩＰＤ

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缩写，是一套产品开发的模式、理念与方法

电磁环境安全防护 指

为防止各种电磁场对通信和电子设备的攻击、干扰及对电磁信息安全和人体健康的影响，而采取的

抑制和防护措施

直击雷 指 直接击在建筑物或防雷装置上的闪电

感应雷 指

雷电在雷云之间或雷云对地的放电时，在附近的户外传输信号线路、埋地电力线、设备间连接线产

生的电磁感应

接地 指 将导体连接到“地”，使之具有近似大地（或代替大地的导电体）的电位

等电位连接 指

将不同的电气装置、导电物体等，用接地导体或浪涌保护器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以减少雷电流在

它们之间产生的电位差

电涌 指 沿线路传送电流、电压或功率的存在时间特别短的瞬态波

过电压 指 在特定条件下所出现的超过工作电压的异常电压升高现象

接闪器 指 包括避雷针、避雷带（线）、避雷网以及用作接闪的金属屋面和金属构件等

电涌保护器（

ＳＰＤ

） 指

Ｓｕｒｇ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

的缩写，也称作浪涌保护器或过电压保护器，是一种用来限制瞬态过电压及

泄放相应的瞬态过电流的装置

接地装置 指 让雷电流迅速导入大地以防止雷电灾害的接地线和接地体的总和

耦合 指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 并通过相互

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

残压 指 当冲击电流通过

ＳＰＤ

时，在

ＳＰＤ

端子间呈现的电压峰值

插损 指 指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插入电缆或元件产生的信号损耗

快装式避雷针 指 要求多次反复使用环境下，快速安装、拆卸的避雷针

土壤电阻率 指 以边长为

１ｃｍ

的正方体土壤电阻来表示的，单位为

Ω

·

ｃｍ

接地电阻 指 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

视在土壤电阻率 指

对结构复杂土壤，测得多个不同位置和深度土壤电阻率，然后用非线性规划的单纯形优化方法，将

二维转换为三维地质结构图，求出不同厚度分层的土壤电阻率

高能电磁脉冲 指 是一种瞬变电磁现象，能在极短时间内，以电磁波的形式，将强大能量由雷击点或爆点传至远处

雷电电磁脉冲（

ＬＥＭＰ

） 指 作为干扰源的雷电流及雷电电磁场产生的电磁场效应

核电磁脉冲（

ＮＥＭＰ

） 指 核爆炸时，把电子从空气的分子中电离出来产生高强度的电磁干扰

高空核电磁脉冲 指 当核爆炸高度在

３０

公里以上时产生的电磁脉冲

高能电磁脉冲（

ＨＥＭＰ

） 指 由电磁脉冲武器爆炸时所产生的强力电磁脉冲

电磁脉冲防护接口窗 指 针对固定或移动设施的高能电磁脉冲防护装置

滤波器 指 对特定频率的频点或该频点以外的频率进行有效滤除的电路

电磁泄漏 指 计算机或其外部设备在工作时通过电磁波将有用信息泄漏出去的过程

电磁屏蔽 指 对两个空间区域之间进行隔离，以控制电场、磁场和电磁波由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感应和辐射

ＰＣＢ

指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ｏａｒｄ

的缩写，中文名称为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

Ｄｂ

指 中文为分贝，是一个纯技术单位，本意是表示两个量的比值大小

ＦＡＳ

指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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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3年10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年9月30日以书面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逐项自查，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为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佟建勋等36名股东持有的北京欧地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地安” ）100%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以下统称“本次交易” ），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1、参考《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的总对价确定为58,280.81万元。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交易完成后各交易

对方所获对价的形式、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责任和补偿风险的不同，交易对方内部协商后同意：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佟建勋、牛封、高扬、王伟、

蔡鹏飞、李树甲、杨成枝、曹勇波、王彬、孙世彬、杨骁峰、李长春、赵民焱、马梅、佟建伟、宋礼明、王雪飞、郑达明、何山收购其持有的欧地安

61.05%股份，对价为37,236.67万元；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李丹、汇金立方、三花控股、秦怡玲、许灵芝、曹彦、威士曼、广厦网

络、马汝平、任冬艳、许慧、张阿英、李兴华、李佳、文波、张颖、田鑫收购其持有的欧地安38.95%股份，对价为21,044.14万元，其中股份对价6,

313.24万元，现金对价14,730.9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欧地安100%股份。

公司向上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及支付现金金额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欧地安股份

交易对价

（

元

）

支付方式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

（

股

）

现金

（

元

）

1

佟建勋

20,112,948 40.23 245,146,298 63,182,036 -

2

牛 封

6,746,684 13.49 82,231,834 21,193,772 -

3

高 扬

746,888 1.49 9,103,431 2,346,245 -

4

王 伟

746,888 1.49 9,103,431 2,346,245 -

5

蔡鹏飞

466,805 0.93 5,689,644 1,466,403 -

6

李树甲

423,444 0.85 5,161,139 1,330,191 -

7

杨成枝

373,444 0.75 4,551,715 1,173,123 -

8

曹勇波

186,722 0.37 2,275,858 586,561 -

9

王 彬

186,722 0.37 2,275,858 586,561 -

10

孙世彬

186,720 0.37 2,275,833 586,555 -

11

杨骁峰

74,688 0.15 910,333 234,622 -

12

李长春

37,344 0.07 455,167 117,311 -

13

赵民焱

37,344 0.07 455,167 117,311 -

14

马 梅

37,344 0.07 455,167 117,311 -

15

佟建伟

37,344 0.07 455,167 117,311 -

16

宋礼明

37,344 0.07 455,167 117,311 -

17

王雪飞

37,344 0.07 455,167 117,311 -

18

郑达明

37,344 0.07 455,167 117,311 -

19

何 山

37,344 0.07 455,167 117,311 -

20

李 丹

3,734,440 7.47 40,406,641 3,124,225 28,284,649

21

汇金立方

2,560,975 5.12 27,709,750 2,142,506 19,396,825

22

三花控股

2,439,025 4.88 26,390,251 2,040,483 18,473,176

23

秦怡玲

1,867,220 3.73 20,203,320 1,562,112 14,142,324

24

许灵芝

1,438,693 2.88 15,566,658 1,203,608 10,896,661

25

曹 彦

1,192,033 2.38 12,897,797 997,252 9,028,458

26

威士曼

1,099,606 2.2 11,897,737 919,928 8,328,416

27

广厦网络

1,099,606 2.2 11,897,737 919,928 8,328,416

28

马汝平

933,610 1.87 10,101,660 781,056 7,071,162

29

任冬艳

686,390 1.37 7,426,740 574,232 5,198,718

30

许 慧

490,519 0.98 5,307,416 410,367 3,715,191

31

张阿英

439,917 0.88 4,759,902 368,034 3,331,931

32

李兴华

439,917 0.88 4,759,902 368,034 3,331,931

33

李 佳

424,979 0.85 4,598,273 355,537 3,218,791

34

文 波

373,444 0.75 4,040,664 312,422 2,828,465

35

张 颖

163,568 0.33 1,769,806 136,841 1,238,864

36

田 鑫

65,353 0.13 707,119 54,674 494,983

合计

50,000,000 100.00 582,808,083 112,242,041 147,308,961

2、拟向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谷融通”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16,000万元，其中14,730.90万元拟用于向交易

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剩余1,269.10万元拟用于支付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和交易税费。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

金额（本次交易对价58,280.81万元与本次配套融资金额16,000万元之和）的25%。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本次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公司拟向佟建勋等36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43,549.91万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公司拟向金谷融通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16,000万元。

本次交易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实施。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佟建勋、牛封、高扬、王伟、蔡鹏飞、李树甲、杨成枝、曹勇波、王彬、孙世彬、

杨骁峰、李长春、赵民焱、马梅、佟建伟、宋礼明、王雪飞、郑达明、何山、李丹、汇金立方、三花控股、秦怡玲、许灵芝、曹彦、威士曼、广厦网络、马

汝平、任冬艳、许慧、张阿英、李兴华、李佳、文波、张颖、田鑫等36名欧地安股东。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金谷融通。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均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据此计算，公司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3.88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行价格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约为43,549.91万元，公司拟向佟建勋等36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为112,242,041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

（

元

）

所获股份数量

（

股

）

1

佟建勋

245,146,298 63,182,036

2

牛 封

82,231,834 21,193,772

3

高 扬

9,103,431 2,346,245

4

王 伟

9,103,431 2,346,245

5

蔡鹏飞

5,689,644 1,466,403

6

李树甲

5,161,139 1,330,191

7

杨成枝

4,551,715 1,173,123

8

曹勇波

2,275,858 586,561

9

王 彬

2,275,858 586,561

10

孙世彬

2,275,833 586,555

11

杨骁峰

910,333 234,622

12

李长春

455,167 117,311

13

赵民焱

455,167 117,311

14

马 梅

455,167 117,311

15

佟建伟

455,167 117,311

16

宋礼明

455,167 117,311

17

王雪飞

455,167 117,311

18

郑达明

455,167 117,311

19

何 山

455,167 117,311

20

李 丹

12,121,992 3,124,225

21

汇金立方

8,312,925 2,142,506

22

三花控股

7,917,075 2,040,483

23

秦怡玲

6,060,996 1,562,112

24

许灵芝

4,669,997 1,203,608

25

曹 彦

3,869,339 997,252

26

威士曼

3,569,321 919,928

27

广厦网络

3,569,321 919,928

28

马汝平

3,030,498 781,056

29

任冬艳

2,228,022 574,232

30

许 慧

1,592,225 410,367

31

张阿英

1,427,971 368,034

32

李兴华

1,427,971 368,034

33

李 佳

1,379,482 355,537

34

文 波

1,212,199 312,422

35

张 颖

530,942 136,841

36

田 鑫

212,136 54,674

合计

435,499,124 112,242,041

上述交易对方按在交割日（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登记于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下同）各自持有欧地安的股份数量和

股份比例及公司拟向其支付的股份对价金额计算取得本次发行的相应股份数量，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应四舍五入取整。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金谷融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41,237,113股，募集配套资金16,000万元。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数量将根据除权、

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对方承诺：自登记日（指股份登记机构依法将公司因支付本次交易对价而发行的股份登记在相应的标的资产出售方名下之日，

下同）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股份。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盈利承诺补偿的可实现性，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2016年度欧

地安《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并根据上述报告完成盈利承诺补偿和标的资产减值补偿（如有）后，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获得的公

司股份方可解禁。

交易对方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

售安排。

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交易所相关规则以及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金谷融通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16,000万元，其中14,730.90万元用于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剩余1,269.10万元用于支付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和交易税费。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2013年6月30日）起至交割日止，欧地安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欧地安在此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本

次交易前各自在欧地安的持股比例承担， 交易对方应当于在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

公司补偿。

标的资产交割后，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欧地安进行审计，确定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

生的损益。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含15日）之前，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之后，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当

月月末。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欧地安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未分配利润及评估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归公司所有。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在登记日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本次交易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审慎判断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逐项对照并进行了论证，认为公司本次交

易符合该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公司董事会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逐项对照并进行了论证，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该条

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股份，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二）公司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佟建勋等36名股东持有的欧地安100%股份。转让方合法持有上述股份完整的所有权，该等股份不存在信

托、委托持股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安排，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

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份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

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欧地安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已通过2012年度工商年检。

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三）欧地安拥有生产经营所需的完整的资产，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

等方面保持独立。

（四）欧地安是国内领先的集电磁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电磁安防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电磁安防解决方

案提供商，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竞争优势。本次交易完成后，欧地安的业务、资产、核心人员将随股权全部注入公司，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

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佟建勋等36名欧地安股东在本次交易前与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就本次交易事宜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配合公司编制了《神州学

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与36名欧地安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同意公司与佟建勋等36名欧地安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收购方）与佟建勋

等36名欧地安股东（作为资产出售方）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本次交易的实施与完成，限

售期安排，债权债务处理和员工安置，管理层股东任职期限、竞业禁止承诺及公司治理，过渡期损益和未分配利润安排，盈利承诺及补偿安

排，奖励对价，声明保证及承诺，保密，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等二十项内容。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满足本次交易实施的全部下述先决条件后生效 ：

1、北京广厦网络技术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2、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协议生效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与36名欧地安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同意公司与佟建勋等36名欧地安股东签署《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佟建勋等36名欧地安股东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承诺补偿协议》” ）。

《盈利承诺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盈利承诺，盈利承诺期的确定，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盈利承诺补偿安排，资产

减值测试及补偿，补偿金额的调整，违约责任，协议的生效、解除和终止及争议解决等十一项内容。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在满足本次交易实施的全部下述先决条件后生效 ：

1、北京广厦网络技术股份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2、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协议生效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与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与金谷融通签署《神州学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现就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作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机构。天健兴业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

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该评估机构及其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与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股权关系，及除专业服务收费以外的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

与公司、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键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或利益往来。在评估过程中根据国家

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完成评估工作。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

前提强调了公司持续经营，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大改变，这样的假设前提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与评估基本规律相吻合，评估假设前

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佟建勋等36名欧地安股东持有的标的资产，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

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

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

则，分别采用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

性一致。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结合评估增值原因分析，董事会认为：本次评估假设合理，参数取值恰当，在充分考虑评估目的的前提下，对评估值的计算保持了应有的

谨慎，评估结果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经营状况和所拥有资产的实际状况。公司按照评估结果确定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是公允的。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

定的决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备忘录

13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今后，公司

董事会将督促公司完整履行其他相关法定程序，使得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及备忘录

13号等相关规定，就本次交易事宜拟提交相关的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将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

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交易，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公司2012年-2013年6月

《审计报告》（闽华兴所（2013）审字C-232号）及公司2012年-2013年6月《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闽华兴所（2013）审字C-231号）；出具

了公司《2013、2014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闽华兴所（2013）审核字C-002号）。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出具了《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北京欧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3）第661号）。

欧地安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欧地安2011年-2013年6月《审计报告》（瑞华审字

[2013]第226A0001号）及欧地安《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3]第226A0002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价格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欧地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2013）第661号）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最终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为人民币58,280.81万元。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计算公式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3.88�元/股。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价格；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发行价格。本次交易的定价遵

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交易的工作，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交易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全权办理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并根据公司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二）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和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制作、修改、补充、签署、呈

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及文件。

（三）办理本次交易的申报事项。

（四）相应修改因本次交易完成后引起的与公司经营范围及股本变化有关的公司章程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五）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

市等相关事宜。

（六）如国家对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等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监管规则，本次交易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董事会提议于2013年11月11日召开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应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1日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佟建勋等持有的北京欧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欧地安” ）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述行为适用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仔细审阅了包括《神州学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及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等在内的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董事会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审计和评估，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

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4、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

小股东的利益。

5、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二、关于本次交易审计、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与公司及公司本次交易对象之间

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该等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2、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过程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

其假设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标的资产行业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评估方

法选择恰当、合理。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安排，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任 真 陈 玲 张 梅

201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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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时间：2013年11月11日 14:00开始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3年11月11日9:30-11:30和13:00-15：00

（3）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3年11月10日15:00至2013年11月1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五一南路17号工行五一支行大楼四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5、出席对象

(1)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13年11月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股东均有权出

席现场会议或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股东）代为出席并在授权

范围内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或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议题

（一）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2.1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2.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3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4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5发行数量

2.6上市地点

2.7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2.8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2.9期间损益

2.10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1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2本次交易决议有效期

3、《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审慎判断的议案》；

4、《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5、《关于<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

6、《关于与36名欧地安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7、《关于与36名欧地安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8、《关于与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9、《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10、《<公司董事会关于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11、《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12、《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资料。

（三）特别强调事项：上述第2项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关联股东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第2项、第8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3年11月8日9:00～11:30和14:00～17:00

2、登记地点：福州市五一南路17号工行五一支行大楼四层会议室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

（3）股东可以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47；

2、投票简称：福发投票

3、投票时间： 2013年11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福发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

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2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2.00元代表对议案2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2.01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1），

2.02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2），依此类推。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

元

）

100

总议案

100.00

1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1.00

2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2.00

2.1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2.01

2.2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02

2.3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03

2.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04

2.5

发行数量

2.05

2.6

上市地点

2.06

2.7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2.07

2.8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2.08

2.9

期间损益

2.09

2.10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0

2.11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1

2.12

本次交易决议有效期

2.12

3

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审慎

判断的议案

3.00

4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4.00

5

关于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

议案

5.00

6

关于与

36

名欧地安股东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6.00

7

关于与

36

名欧地安股东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补偿协议

>

的议案

7.00

8

关于与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8.00

9

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9.00

10 <

公司董事会关于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的议案

10.00

11

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11.00

12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2.00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3.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11月10日15：00，结束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

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

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现场会议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福州市五一南路17号工行五一支行大楼十三层

邮政编码：350009

联系人： 许多

联系电话：0591-83283128

传真：0591-83296358

2、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25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1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对会议

审议事项具有表决权，本人对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指示如下表:

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条

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2.1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2.2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3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5

发行数量

2.6

上市地点

2.7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2.8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2.9

期间损益

2.10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1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2

本次交易决议有效期

3

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审慎判断的议案

4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

5

关于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案

6

关于与

36

名欧地安股东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7

关于与

36

名欧地安股东签署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补偿协议

>

的

议案

8

关于与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9

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

价公允性的议案

10

<

公司董事会关于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

明

>

的议案

11

关于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

、

资产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12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备注：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做出投票指示。

2、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表格自制均有效。

一、委托人情况

1、委托人姓名： 2、委托人身份证号：

3、委托人股东账号： 4、委托人持股数：

二、受托人情况

1、受托人姓名： 2、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证券简称：闽福发A� � � �公告编号：2013-038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自2013年10月28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股票自2013年8月29日

开市起开始停牌。

2013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有关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的相关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3年10月28日开市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证券简称：闽福发A� � �公告编号：2013-039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3年8月29日开

市起开始停牌。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中，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佟建勋等36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北京欧

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拟向新疆金谷融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行41,237,113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16,000万元。具体方案以公

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为准。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

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证券简称：闽福发A� � � �公告编号：2013-040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审计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了未经审计的

《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上披露了未经审计的《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公司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现根据2013年10月11日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2013年半年度审计报

告》，公司就上述已披露未审计的财务数据作审计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一、主要调整情况说明

根据2013年中期审计报告，主要调整补提已发放职工薪酬、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共同影响2013年半年度已公告未审计的合并净利

润减少58,142.13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58,142.13元、增加总资产135,113.80元，增加总负债193,255.93元、减少净资产58,142.13元，

因调整金额小，基本每股收益不变。

二、《公司201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调整内容

1、原文：2、（1）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26,651,036.54 146,885,351.22 -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3,171,949.14 84,721,177.85 -1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17,913,256.35 950,290.34 -1,98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2,881,811.14 6,489,793.74 -298.4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1 -1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1 -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4.56% 5.42% -0.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2,780,948,372.26 2,585,018,672.98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584,903,070.72 1,624,010,285.81 -2.41%

调整为：2、（1）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26,651,036.54 146,885,351.22 -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3,113,807.01 84,721,177.85 -1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18,106,451.72 950,290.34 -2,00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108,350.58 6,489,793.74 -240.3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1 -1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1 -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4.56% 5.42% -0.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2,781,083,486.06 2,585,018,672.98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584,844,928.59 1,624,010,285.81 -2.41%

2、原文：“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子公司重庆金美合同交货期后延，销售收入延后确认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65.1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78%；营

业利润7,749.72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8.64%；实现净利润7,317.19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63%。”

调整为：“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子公司重庆金美合同交货期后延，销售收入延后确认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65.1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78%；营

业利润7743.91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8.70%；实现净利润7311.38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70%。”

三、《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和《公司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调整内容

1、合并财务报表审计调整项目列示如下：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

调整前

）

期末余额

（

调整后

）

货币资金

550,765,179.50 530,751,310.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330,556,236.86 346,005,219.86

其他流动资产

268,795,539.39 273,495,539.39

应付职工薪酬

413,511.55 606,767.48

未分配利润

379,660,021.89 379,601,879.76

资产总计

2,780,948,372.26 2,781,083,486.06

负债合计

1,057,103,947.95 1,057,297,203.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84,903,070.72 1,584,844,928.5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23,844,424.31 1,723,786,282.18

单位：元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

调整前

）

本期金额

（

调整后

）

管理费用

44,785,937.46 44,979,193.39

财务费用

10,159,713.34 10,159,652.7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6,691,141.60 16,848,469.11

投资收益

79,084,058.59 79,061,784.32

营业利润

77,497,207.81 77,439,065.68

利润总额

77,890,566.70 77,832,424.57

净利润

74,576,025.30 74,517,883.1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171,949.14 73,113,807.01

综合收益总额

-37,703,138.93 -37,761,281.0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9,107,215.09 -39,165,357.22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

调整前

）

本期金额

（

调整后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387,820.63 7,161,281.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876,149.64 25,876,14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81,811.14 -9,108,350.58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6,323,951,702.05 6,325,873,674.27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0,821,424.77 40,103,778.28

投资支付的现金

6,474,978,105.37 6,499,969,760.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75,119.95 -154,262,449.7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额

-94,663,812.82 -114,677,682.0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35,105,455.39 515,091,586.19

2、由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对已公告未经审计的2013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作出部份审计调整，原《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和

《公司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存在细微改动之处较多，具体详见经审计调整更新后的《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和《公司2013年半年度

财务报告》。

审计调整更新后的《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公司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对上

述审计调整给投资者和半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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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3年10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年9月30日以书面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确定的交易方案。监事会认为，通过本次交易，能够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对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保护公司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产生积极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10月11日

2013年 10月 2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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